2015年区法院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肇庆端州区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审判法律规定和上级法院指定由我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三项审判的第一审案件，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。在机构设置方面共设18个内设机构，分别为：政工科、办公室、立案庭、刑庭、民一庭、民二庭、民三庭、民四庭、交通专业法庭、行政庭、执行局、审判管理办公室、司法警察大队、监察室、研究室、书记员管理办公室、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办公室、司法技术辅助工作中心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我院编制人数共105人，其中政法人员编制90人，后勤服务编制人员10人，辅助中心编制5人。年末实有人数：政法人员81人，后勤服务人员9人，辅助中心人员4人。离退休31人，其中离休1人，退休35人。临时聘用制用人员75人。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部门决算是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综合反映，真实地反映了行政事业单位数量及总体情况。我院高度重视部门决算编报工作，确保决算工作和决算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。充分运用部门决算分析评价指标体系，积极开展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、资产负债情况对比分析、“三公经费”厉行节约对比分析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的要求，在本院的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我院的部门信息及“三公”经费信息，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。
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2015年收入决算2453.69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2382.01万元，其他收入71.68万元。

三、支出决算说明
2015年支出决算2405.76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2405.76万元。

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2053.11万元，占85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367.0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74.74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211.28万元；项目支出决算352.65万元，占15%，主要支出项目有商品和服务支出285.72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支出66.93万元。
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说明

2015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103.09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没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02.19万元，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1辆、更新购置1辆，购置支出16.24万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34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85.95万元，平均每辆2.53万元。平均每辆车比上年度减少1.01万元。
3.公务接待费支出0.90万元，接待3批、60人次，主要用于法院之间案件评查及审判业务调研的住宿费及业务招待费，比上年度减少1.2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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